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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专项经费（11-12 月）

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34204613X202512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乙方：上海博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月明路 158 号 地址：上海上海市宝山区富长路 1051 弄

1-3 幢 3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906

电话：13661953845 电话：13641680930

传真： 传真：

联系人：钟秋 联系人：杨晓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

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服务的内容、要求、服

务质量等详见合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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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2．1 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3193040元整（叁佰壹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整）。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

它任何费用。

2．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3服务期限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宝财【2020】

12 号《关于转发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本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有关事

项的通知>》及《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甲方于本合同服务期限届满前一个月，

重新组织招标。

3.政府购买服务人数和工作岗位

甲方使用乙方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5 年（11 月至 12 月）人员数为 156 人。服务岗位：

急救辅助人员、调度员等。

一次性支付

6.1.3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甲方使用的参加城保、农保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甲方需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承担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费用为上一年度缴费工资总额（含城保、农保及查补工资总额）的 1.5%，

该费用随社保费由甲方按月支付给乙方。

6.2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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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根据甲方要求，提供符合甲方使用条件的劳务人员。

6.2.2 乙方派遣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是与乙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并按规定为政府购买服

务人员办理和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6.2.3 按甲方要求，提供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相关资料，如身份、健康、技能、学历等证明。

6.2.4 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及法制等教育。

6.2.5 接收甲方按协议约定可退还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6.2.6 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跟踪服务，并协助甲方对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管理。

6.2.7 处理调解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劳务纠纷。

6.2.8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需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劳务协议）的，由乙方负责处理，甲方予以协助，因此而产生的经济费用，由甲方承担。

6.2.9 协议有效期内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要求离职，应提前三十天通知甲方和乙方，如不辞而

别或未按规定提前通知甲方，应以一个月工资替代提前通知期，如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对甲方

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对劳务人员追究赔偿责任，乙方应积极协助。

7.关于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职业病、工伤的处理

7.1 乙方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患职业病或发生工伤事故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由甲乙双

方共同组织人员对工伤事故发生的性质、过程、原因及责任作出分析判断和书面处理意见。

7.2 工伤事故的申报及有关费用的承担：

7.2.1 由乙方向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甲方需予以配合；

7.2.2 由乙方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鉴定；

7.2.3 由甲方承担工伤责任，且用人单位应支付涉及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伤人员

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福利、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亡（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以及其他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社保基金支付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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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劳务纠纷处理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与甲方或乙方发生劳务纠纷的，由甲方、乙方和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三

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本协议解除

9.1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

9.2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9.3 由于一方的严重违约行为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

10.协议终止有关事项处理

10.1 本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因此按照宝财【2020】12 号《关于转发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本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协议期满

后应根据政府采购流程重新确定新乙方。

10.2 若双方不再续订而致劳务派遣关系完全终止的，乙方有义务在协议终止后一个月内办

完有关转接手续；

10.3 在协议有效期间内，若因乙方原因造成劳务派遣关系终止导致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劳动

关系终止（解除）的，则所产生的经济补偿（赔偿）由乙方承担。

11.违约责任

11.1 协议有效期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任。由于一方违反本协议，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或终止的，违反协议方需承担违

约责任，并向非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11.2 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支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以及劳务管理服务费的，甲方需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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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擅自解除（终止）本协议的需承担违约责任，支付非违约方

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由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11.4 违约金为人民币 / 元。

12.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或双方均可向乙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其他

13.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有约定的另行协商，或按有关法规、

规定执行。

14.合同生效

14．1 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并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送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

15.合同附件

15. 1 本合同附件包括： 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

15. 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5. 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16.合同修改

16．1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

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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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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